
 1 

 

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Fu ch i en  K i n m en  Di s t r i c t  P r os ecu t o r s  O ff i c e  P ress Release 

發稿日期：115年5月28日 
聯絡人：葉子誠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082-325090 

 

本署針對金門縣金湖鎮某便當店疑似引發民眾集體

食物中毒案，即刻分案主動調查，全力釐清是否涉及

刑事責任，維護民眾食安 
   有關金門縣金湖鎮某便當店於本（5）月 26 日疑似引發民眾

集體食物中毒一案，本署甚為重視，立即剪報分案，指派徐子涵

檢察官與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共同成立專案小組，全力釐清事

實真相，確保公共衛生安全，已於第一時間採取下列具體偵辦作

為： 

一、 迅速傳喚負責人到案：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承辦員警對便

當店負責人製作筆錄，並送本署複訊，查明食材採購來源、儲存

環境、烹調製程及場所衛生狀況，訊畢後先行請回。 

二、 調閱衛生稽查資料：正式向金門縣衛生局調閱本案之現場稽

查紀錄、現場環境與食餘檢體之採樣封存紀錄，並密切追蹤送驗

報告結果，以釐清是否存在致病性污染或食物腐敗等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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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清查就醫病患病歷：向衛生主管機關及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

清查因食用該店便當而前往就醫之確實人數與名單，蒐集相關就

醫病歷，以完整掌握受害人中毒狀況。 

    本署強調，食品安全攸關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，不容有

任何疏漏。本案後續將視檢體化驗結果，審慎研判是否涉及違反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或刑法過失傷害罪等刑事責任，亦呼籲天氣

漸趨炎熱，餐飲業者應落實食安作為，以保障金門地區鄉親之飲

食安全。 


